四十四团永安镇行政执法事项立案依据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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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，保障行政执法透明度，方便群众监督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及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要求，现将四十四团永安镇行政执法事项立案依据信息公示如下：
一、 主要行政执法事项及依据清单
	序号
	执法类别
	事项名称
	立案/启动条件与标准
	主要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依据

	A. 城镇管理与环境卫生类

	1
	行政处罚
	随意倾倒、抛撒、堆放生活垃圾行为的处罚
	巡查发现或举报核实，存在上述违法行为。
	对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四十九条、第一百一十一条

	2
	行政处罚
	对未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行为的处罚
	巡查发现或证据证实，个人或单位未按规定分类投放。
	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

	3
	行政处罚
	对未经批准擅自拆除、损坏环境卫生设施行为的处罚
	检查发现或举报核实，存在擅自拆除、损坏环卫设施行为。
	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二条、第三十八条

	4
	行政检查
	对辖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监督检查
	依据年度工作计划或专项部署，或接到相关投诉举报。
	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四条、第二十八条

	B. 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类

	5
	行政检查
	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情况的监督检查
	依据年度监督检查计划、“双随机”抽查或接到事故隐患举报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条、第六十五条

	6
	行政处罚
	对占用、堵塞、封闭消防车通道行为的处罚
	检查发现或举报核实，个人或单位存在上述行为，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二十八条、第六十条

	C. 社会事务与民生保障类

	7
	行政检查
	对辖区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检查
	依据投诉举报或日常巡查，发现物业企业存在违反法规或合同约定的行为。
	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五条、第四十八条

	8
	行政检查
	对辖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纳情况的监督检查
	根据年度审核安排或举报线索。
	《残疾人就业条例》第十六条、第二十五条

	D. 规划建设与土地管理类

	9
	行政处罚
	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行为的处罚（乡镇权限内）
	巡查发现或举报核实，存在未取得规划许可的违法建设行为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、第六十四条、第六十五条


	10
	行政检查
	对辖区土地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
	根据上级部署、卫片执法图斑或群众举报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五条、第六十七条


二、 其他依法实施的行政执法事项
除上述清单所列事项外，本单位依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及上级部门授权，依法履行其他行政执法职责。具体事项的依据、条件、程序将根据执法活动同步公开。
三、监督与救济途径
1.监督投诉：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本单位行政执法行为违法或不当，有权向四十四团永安镇人民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投诉、举报。
2.权利救济：当事人对本单位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不服，可依法在法定期限内向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四、说明：
1. 本公示所依据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如遇修订或废止，以最新有效版本为准，本单位将及时更新公示内容。
2. 本公示自发布之日起生效，原相关规定与本公示不一致的，以本公示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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